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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展局訂定臺北市內湖科技園區服務大樓會議場地使用管理辦法草案 

及法規會法務行政組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法務行政組 

修正條文 

產業發展局 

訂定條文 

產業發展局 

訂定說明 

法規會法務行政

組修正說明 

名稱：臺北市內湖科技園區服務大

樓會議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名稱：臺北市內湖科技園區服務大

樓會議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為加強內湖科技園區

服務大樓二樓會議場地(以下

簡稱本場地)之使用管理，特

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為加強內湖科技園區

服務大樓二樓會議場地(以下

簡稱本場地)之使用管理，特

訂定本辦法。 

揭示本辦法訂定

之目的。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

府產業發展局（以下簡稱產

發局）。 

第二條    本辦法主管機關為本府

產業發展局。 

明定本辦法之主

管機關。 

依臺北市場地使

用管理辦法範例

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範圍，包括

內湖科技園區服務大樓二樓

之會議廳及展示廳。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範圍，包括

內湖科技園區服務大樓二樓

之會議廳及展示廳。 

明定場地之使用

空間。 

 

第四條    本場地之使用用途，以

會議、訓練及展示活動為主

。 

第四條    本場地之使用用途，以

會議、訓練及展示活動為之

。 

明定場地之使用

用途。 

文字修正。 

第五條    申請場地使用許可，應

於使用日十日前為之。但因

第五條    申請場地使用許可，應

於使用日十日前為之。但因

明定提出申請場

地使用之期間、

一、場地使用之     

申請人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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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預見之重大緊急事故，

且非即刻舉行即無法達到目

的者，應於使用日五日前為

之。 

申請時，應由申請人填

具申請書，載明下列事項，

並檢附活動計畫書，送交產

發局許可: 

一  申請人之姓名或公司名

稱、地址、電話、傳真

及聯絡人姓名、電子信

箱、手機。 

二  使用場地之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三  活動內容。 

四  場地內外所需張貼之海

報、宣傳標語與其他文

宣品，其內容、張貼地

點與方式。 

五  使用場地所需搭建台架

與電器設備之種類及搭

建地點方式。 

不可預見之重大緊急事故，

且非即刻舉行即無法達到目

的者，應於使用日五日前為

之。 

申請時，應由申請人填

具申請書，載明下列事項，

並檢附活動計畫書，送交主

管機關許可: 

一  申請人之公司名稱、地

址、電話、傳真及聯絡

人姓名、電子信箱、手

機。 

二  使用場地之活動名稱、

日期及時間。 

三  活動內容。 

四  場地內外所需張貼之海

報、宣傳標語與其他文

宣品，其內容、張貼地

點與方式。 

五  使用場地所需搭建台架

與電器設備之種類及搭

建地點方式。 

應檢附之文件，

及經許可後繳納

使用費之期限。 

能為個人，

爰修正第二

項第一款。 

二、依臺北市場

地使用管理

辦法範例新

增第四項。 

三、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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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維持場館內外秩序及交

通之方案。 

前項申請經產發局許可

，申請人未於許可處分送達

後三日內繳交場地使用費者

，不得使用。 

第一項許可處分，必要

時得要求申請人以自己費用

，並以產發局為受益人，投

保火險、公共意外責任險或

其他與場地使用或活動有關

之保險。 

六  維持場館內外秩序及交

通之方案。 

前項申請經主管機關許

可，申請人未於許可處分送

達後三日內繳交場地使用費

者，不得使用。 

第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產

發局得不予許可使用;已許可

後始發現有此等情事者，得

撤銷或廢止原許可處分: 

一  有非經許可之營業行為

。但本辦法另有規定者

，不在此限。 

二  使用火把、爆竹或其他

危險物品之行為。 

三  活動內容對於他人健康

第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

管機關不予許可使用;已許可

後始發現有此等情事者，得

撤銷或廢止原許可處分: 

一  使用目的不符第四條之

規定。 

二  使用火把、爆竹或其他

危險物品之行為。 

三  有非經許可之營業行為

。但本辦法另有規定者

明定不予許可使

用之情事。 

一、本場地依第  

四條規定並

未限制特定

用途，本條

第一款無規

定必要，爰

予刪除。 

二、其餘款次依  

臺北市場地

使用管理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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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建築物安全有危害之

虞。 

四  有第十六條規定一年內

不受理其申請之情形，

未逾一年。 

五  喜宴、喪葬或公職競選

活動。 

六  其他違反法令或公序良

俗之行為。 

，不在此限。 

四  活動內容對於他人健康

或建築物安全有危害之

虞。 

五  有第十六條規定一年內

不受理其申請之情形，

未逾一年。 

六  喜宴、喪葬或公職競選

活動。 

七  其他違反法令或公序良

俗之行為。 

法範例酌予

修正。 

三、文字修正。 

第七條    本場地若於同一時段有

多數申請人申請使用，以先

申請者優先使用。 

第七條    本場地若於同一時段有

多數申請人申請使用，其使

用順序以先申請者優先使用

。 

明定場地使用之

優先順序。 

依臺北市場地使

用管理辦法範例

酌作文字修正。 

第八條    本場地之使用時間及收

費基準如附表。 

第八條    本場地使用時間及收費

基準如附表。 

明定場地使用之

時間及收費基準。 

依臺北市場地使

用管理辦法範例

酌作文字修正。 

第九條    申請人使用本場地應於

核准之使用時段內準時結束

，逾時使用未滿一小時者，

按一小時比例計收使用費；

第九條    申請人使用各場地應於

核准之使用時段內準時結束

，逾時使用未滿一小時者，

按一小時計收逾時使用費；

明定場地申請人

使用場地應於核

准之使用時段內

準時結束，逾時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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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一小時者，按整時段計

收使用費。但下一時段另有

排程，則不得逾時使用。 

超過一小時者，按整時段計

收逾時使用費；惟下一時段

另有排程，則不得逾時延長

使用。 

者依超過時間長

短加收逾時使用

費。 

第十條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其使用費享有下列優惠： 

一  連續使用二時段以上者

，以八折計。 

二  園區發展協會、管理聯

合會或中小企業榮譽指

導員(企業服務志工)協

進會辦理服務會員之非

營利活動者，以六折計

。 

三  其他非營利法人或公益

團體辦理非營利活動使

用者，以七折計。 

四  本府所屬機關辦理各項

活動者，免收使用費。 

第十條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以優惠計收使用費： 

一  連續使用二時段以上者

，以八折計。 

二  園區發展協會、管理聯

合會或中小企業榮譽指

導員(企業服務志工)協

進會辦理服務會員之非

營利活動者，以六折計

。 

三  其他非營利法人或公益

團體辦理非營利活動使

用者，以七折計。 

四  本府所屬機關辦理各項

活動者，免收使用費。 

明定得優惠計收

場地使用費之對

象及折扣。 

文字修正。 

第十一條    申請人辦理活動，經

產發局許可者，得印製收

費入場券時，並應向主管

第十一條    申請人辦理活動，經

主管機關許可者，得印製

收費入場券時，並應向主

明定印製收費入

場券應向主管稽

徵機關報備。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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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徵機關報備。 管稽徵機關報備。  

第十二條    使用本場地時，申請

人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  使用設備器材，除產

發局提供之項目外，

其餘物品應自備。使

用完畢後，應如數歸

還及回復原狀；其有

短少或損壞，應予補

足或照價賠償。 

二  使用場地有張貼海報

、宣傳標語等必要者

，應先經產發局許可

張貼地點後，始得於

指定地點張貼。未經

產發局同意，不得使

用漿糊、膠紙、圖釘

或其他任何可能污損

場地之物品於場地內

之牆面、地板及其他

設備。活動結束後應

立即回復原狀。 

第十二條    使用本場地時，申請

人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  使用設備器材，除主

管機關提供之項目外

，其餘物品應自備。

使用完畢後，應如數

歸還及回復原狀；其

有短少或損壞，應予

補足或照價賠償。 

二  使用場地有張貼海報

、宣傳標語等必要者

，應先經主管機關許

可張貼地點後，始得

於指定地點張貼。未

經主管機關同意，不

得使用漿糊、膠紙、

圖釘或其他任何可能

污損場地之物品於場

地內之牆面、地板及

其他設備。活動結束

後應立即回復原狀。 

明定申請人應遵

守之事項。 

依臺北市場地使

用管理辦法範例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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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所攜帶之貴重物品，

應自行妥慎保管，產

發局不負保管之責。 

四 未經產發局同意，不

得擅接燈光或使用電

器用品。 

五 申請人須在場地內外

搭建台架及電器設備

時，應先經產發局同

意後，始可於指定地

點搭建。活動結束後

應立即回復原狀。搭

建與使用時，並應符

合相關法規之規定，

由具有相關資格之人

搭建與操作。 

六 未經產發局同意，不

得擅自將場館之一部

或全部轉讓他人使用

。 

七 在指定地點及核准時

限內辦理活動。 

三 所攜帶之貴重物品，

應自行妥慎保管，主

管機關不負保管之責

。 

四 未經主管機關同意，

不得擅接燈光或使用

電器用品。 

五 申請人須在場地內外

搭建台架及電器設備

時，應先經主管機關

同意後，始可於指定

地點搭建。活動結束

後應立即回復原狀。

搭建與使用時，並應

符合相關法規之規定

，由具有相關資格之

人搭建與操作。 

六 未經主管機關同意，

不得擅自將場館之一

部或全部轉讓他人使

用。 

七 在指定地點及核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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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於活動結束後，應即

將使用之場地、設施

及物品等回復原狀。 

九 在活動期間應負責場

地內外秩序、設備、

公共安全、交通及環

境衛生之維護，並接

受場地管理人員之指

導。 

十 不得有其他違反法令

規定之情事。 

違反前項各款規定者

，申請人應依法自行負責

。如致產發局遭受損害者

，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違反第二款與第五款者，

產發局得於必要時強制拆

除之，所需費用由申請人

負擔。 

限內辦理活動。 

八 於活動結束後，應即

將使用之場地、設施

及物品等回復原狀。 

九 在活動期間應負責場

地內外秩序、設備、

公共安全、交通及環

境衛生之維護，並接

受場地主管人員之指

導。 

十 不得有其他違反法令

規定之情事。 

違反前項各款規定者

，申請人應依法自行負責

。如致主管機關遭受損害

者，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違反第二款與第五款者

，主管機關得於必要時強

制拆除之，所需費用由申

請人負擔。 

第十三條    產發局如有特殊需要

必須收回本場地自行使用

第十三條    主管機關如有特殊需

要必須收回本場地自行使

明定場地因特殊

需要必須收回之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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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得於使用日七日前，

通知原申請人另議使用時

間或廢止原許可之處分，

並無息退還所繳納之各項

費用，申請人不得請求補

償。 

用時，得於使用日7日前，

通知原申請人另議使用時

間或廢止原許可之處分，

並無息退還所繳納之各項

費用，申請人不得請求補

償。 

情事。 

第十四條    申請人取得許可後，

無法如期使用者，應於使

用日五日前以書面通知產

發局取消使用，其所繳納

之各項費用無息退還。但

已發生之費用，不予退還

。 

申請人未遵守前項期

限或未通知，場地使用費

之二分之一及已發生之費

用不予退還。若因而致產

發局受有損害者，申請人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前項損害賠償責任若

因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

由而無法使用場地者，不

第十四條    申請人取得許可後，

無法如期使用者，應於使

用日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主

管機關取消使用，其所繳

納之各項費用無息退還。

但已發生之費用，不予退

還。 

申請人未遵守前項期

限或未通知，場地使用費

之二分之一及已發生之費

用不予退還。若因而致主

管機關受有損害者，申請

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前項損害賠償責任若

因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

由而無法使用場地者，不

明定申請人因故

無法如期使用場

地之申請方式及

期限，主管機關

就已收繳使用費

之退還比例。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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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限。 在此限。 

第十五條    活動結束後，申請人

應於當日內將場地回復原

狀交還產發局。如有損壞

，應即修復，並負損害賠

償責任；未修復者，產發

局得逕行修復。損害賠償

與修復費用，得追償之。 

第十五條    活動結束後，申請人

應於當日內將場地回復原

狀交還主管機關。如有損

壞，應即修復，並負損害

賠償責任；未修復者，主

管機關得逕行修復。損害

賠償與修復費用，得追償

之。 

明定活動結束後

，申請人應負責

回復原狀交還主

管機關，若場地

或設備遭到損壞

應負損害賠償之

責任。 

文字及條次修正

。 

第十六條    產發局得於許可處分

中載明下列附款：「一、申

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產發局得廢止原許可使用

處分，其所繳之各項費用

不予退還，且一年內不受

理其申請：（一）活動內容

與原申請使用內容不符。（

二）將場地之全部或一部

轉讓他人使用。（三）妨害

公務或有故意破壞公物之

行為。（四）未遵期繳納使

用費或其他費用。（五）其

第十六條    主管機關得於許可處

分中載明下列附款： 

一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主管機關得廢

止原許可使用處分，

其所繳之各項費用不

予退還，且一年內不

受理其申請： 

（一）違反第六條規定

情形之一者。 

（二）活動內容與原申

請使用內容不符

。 

明定核准使用場

地處分得載明之

附款。 

依臺北市場地使

用管理辦法範例

酌作項款目次、

文字及內容之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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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違反本辦法規定或不遵

從產發局指示之行為。（六

）其他致生產發局損害之

行為。二、申請人前曾有

一年內不受理申請之情事

，於一年內再提出申請並

獲許可，且經產發局撤銷

該許可使用處分者，其所

繳之各項費用不予退還。

三、產發局有第十三條所

定情形者，得廢止原許可

處分，並無息退還所繳之

各項費用，申請人不得請

求補償。」 

（三）將場地之全部或

一部轉讓他人使

用。 

（四）妨害公務或有故

意破壞公物之行

為。 

（五）未遵期繳納使用

費或其他費用。 

（六）違反本辦法規定

或不遵從主管機

關指示之行為。 

（七）其他致生主管機

關損害之行為。 

二 申請人前曾有一年內

不受理申請之情事，

於一年內再提出申請

並獲許可，且經主管

機關撤銷該許可使用

處分者，其所繳之各

項費用不予退還。 

三 主管機關有第十三條

所定情形者，得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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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許可處分，並無息

退還所繳之各項費用

，申請人不得請求補

償。 

第十七條    產發局提供場地所收

各項費用，應依規定解繳

市庫。 

第十七條    主管機關提供場地所

收各項費用，應依規定解

繳市庫。 

明定所收取之各

項費用應解繳市

庫。 

文字修正。 

第十八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

，由產發局定之。 

第十八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

，由主管機關定之。 

明定申請書表格

式由主管機關訂

定。 

文字修正。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 

明定本辦法之施

行日期。 

 

 


